
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

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能够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

建有袋式除尘器、低氮燃烧+SNCR 脱硝降氮系统等环保项目，按照环保要求配套

安装烟气在线监测系统，管理机构健全，环保规章制度完善，公司主要污染物（烟

气、粉尘、噪声）排放达到国家 GB/4915-2013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表 2特别排放限值和 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要求，污

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满足《排污许可证》要求。

主要环保设施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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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正常、达标

排放

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http://www.xiaochuishi.com/news-center/news/2017-04-21-07-12-20

